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切    結   書

立切結書              君，今在恆春鎮第       公墓內申請營葬先            墳墓乙座，除依規定辦理埋葬許可證（恆鎮埋字第      號）並願意切實遵照使用面積□八平方公尺（長：四公尺、寬：二公尺、高度：一、五公尺）□零點三六平方公尺（埋葬骨灰者：平面式）為限之規定（依據殯葬管理條例及內政部解釋令函不得起建墓厝），如有違反上開規定，自行修減至規定面積並放棄抗議、異議。依殯葬管理條例及內政部解釋令函不得起建墓厝，且不得葬於第一、三、五、六、十六第十八公墓大樹房段一六八之一、水泉段九三之一、九三之八、九六等地號（面積三、四九公頃）禁葬區內，違者本所依法辦理，強制拆除。為恐空口無憑，特立此證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      址：      縣        鎮       里      路     巷    號

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      話：

中        華         民      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日

